
【案例六】
未成年人买香烟 家长要求退货退款无果

2018年暑假期间，消费者王先生 13
岁的儿子独自在一家小超市花 630元购
买了 3条某品牌香烟。王先生发现后与
小超市商量退货退款无果，就投诉到了市
消协。

市消协调查了解后，确认王先生反映
的情况属实。《民法通则》第十二条规定：

“十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为
能力人，可以进行与他的年龄、智力相适
应的民事活动；其他民事活动由他的法定
代理人代理，或者征得他的法定代理人的
同意。”《烟草专卖法》第五条规定：“劝阻
青少年吸烟，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未成
年人保护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禁止向未
成年人出售烟酒，经营者应当在显著位置
设置不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的标志；对难
以判明是否已成年的，应当要求其出示身
份证件。”经市消协调解，超市同意退还两
条香烟购烟款420元，抽掉的另一条香烟
不予退款。

【案例七】
超市买到变质肉 理应获得三倍赔偿

2018年6月，一对年轻夫妻在市区一
家超市花 70 元购买了盒装肉类加工食
品，回家打开食用时却发现肉已经变质，
于是投诉到市消协。

经市消协查看，食品散发着恶臭的气
味却还在保质期内，是食品的外包装上有
破损引起的。《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
办法》第五条规定：“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
的服务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要求，
销售失效、变质的商品。”《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
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
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
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
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
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最终，超市赔偿
消费者500元。

【案例八】
新手机第三天就黑屏 商家不予更换

消费者林女士于 2018年 8月在市区
一家手机店花 2200 元购某品牌手机一
部。购买后的第三天，林女士发现新手机
出现黑屏现象，立刻向手机店反映。销售
人员说是软件出现了问题，恢复出厂设置
后就会好，让林女士再观察两天，如果再
出现类似的问题可以更换新机。两天后
黑屏现象依然存在，林女士就找到手机店
要求更换新机，但商家告知林女士不属于
质量问题不予更换。在协商未果的情况
下，林女士投诉到市消协。

经市消协调查了解，手机连续出现黑
屏完全是质量问题，退货没有商量。《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经营者
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不符合质量要求的，
消费者可以依照国家规定、当事人约定退

货，或者要求经营者履行更换、修理等义
务。没有国家规定和当事人约定的，消费
者可以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退货；七
日后符合法定解除合同条件的，消费者可
以及时退货，不符合法定解除合同条件
的，可以要求经营者履行更换、修理等义
务。依照前款规定进行退货、更换、修理
的，经营者应当承担运输等必要费用。”最
终，手机店为林女士更换了同型号的新
机。

【案例九】
定金如何退 法律有规定

2018年“五一”过后，消费者张先生
计划对原有的住房进行内部装修。对几
家装修公司考察后，张先生最终与市区一
家装修公司签订装修合同，并交纳 3000
元定金，合同双方约定定金保留5天。在
这之后因家中出现意想不到的变故，急需
用钱，张先生在约定的5天时间内与装修
公司联系，要求装修公司按照合同约定退
回定金。装修公司却以已经筹备了装修
材料、进行了设计为由拒绝退还定金。张
先生投诉到了市消协。

经市消协调查了解，张先生反映属
实。《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六条规定：

“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
当依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履行义务。经营者和消费者有约定的，应
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但双方的约定不得
违背法律、法规的规定。”《合同法》第四十
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

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
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
就时失效。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
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成就；不
正当地促成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不成
就。”经市消协调解，装修公司最终退还消
费者3000元定金。

【案例十】
商家弄错轮胎尺寸 消费者要求赔偿不成

2018年 12月，消费者蔡先生到市消
协诉说自己遭遇的烦心事。原来，2018
年 4月蔡先生在市区一家汽车维修店更
换了两只轮胎，每只 1070 元，两只共计
2140元。用了不到半年两只轮胎相继出
现鼓包现象，蔡先生就到汽车维修店询问
是否是轮胎有质量问题。维修人员将轮
胎发回原厂进行技术鉴定，经鉴定轮胎不
存在质量问题。那问题出在哪里呢？蔡
先生意识到原来是维修人员疏忽大意将
轮胎的尺寸弄错了，也就是说轮胎的尺寸
和轮毂不合槽行驶碾压造成的鼓包。问
题的根源找到后汽车维修店不承认是尺
寸弄错了，在赔偿问题上协商不成，蔡先
生投诉到了市消协。

经市消协调查了解，蔡先生反映的
情况属实。《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一
条规定：“消费者因购买、使用商品或者
接受服务受到人身、财产损害的，享有依
法获得赔偿的权利。”经市消协调解，汽
车维修店免费为蔡先生更换了两只新轮
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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